
— 72 —

摘   要：“我的数据”项目是英国政府寻求数据红利的一次创新性实践。该项目试图集聚政府、产业界

和广大消费者的力量，发展“个人信息管理服务市场”，更直接地推动大数据经济。英国政府在“我的数

据”项目中起到了协调、保障和扶弱的作用。借鉴英国“我的数据”项目，我国政府在推进大数据应用

中，应该：开放数据，使大数据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聚合数据密集型产业，带动新的产业以及生产

性服务业的发展；平衡各方利益，制定隐私和知识产权政策，设立纠错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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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2 月 11 日，《纽约时报》网站刊文称，

“大数据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经济资产，就像货币或

黄金一样。”
[1]

2013 年 5 月 9 日，美国奥巴马政府的

官方文件称大数据是“一项有价值的国家资本。”
[2]

这标志着各国政府对大数据的开发和应用，已从最

初的开放政府数据、运用大数据提升公共服务效率

等阶段，演进至寻找数据红利的阶段。大数据有望

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掀起新一波的经济增长浪潮。

当前，在寻找数据红利方面，各国政府主要采

用两种策略：一是加大投入以促进大数据研发。如

2012 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六大部门共同投资 2 亿

美元启动“大数据研发计划”，旨在通过大数据在

生物医药等多个产业领域内实现突破；二是打造新

型的开放数据中心，如，2013 年，韩国政府兴建

的“韩国大数据中心”，其海量数据开放给公民、

企业、团体等自行使用，目的是联合公共与私人领

域，共同将韩国经济引入以数据为驱动的新时代。

上述两大策略都是间接推动大数据产业的发

展，而英国政府正试图用更靠近业界的方式，集聚

政府、产业界和广大民众的力量，发展“个人信息

管理服务市场”，更直接地构建大数据经济，其实

践正是本文要详细解读的“我的数据”项目。

1    “我的数据”项目概要

2011 年，英国政府意识到：各大零售商、

银行、通信公司、互联网供应商、公共事业机构

等，手中握有大量的数据信息，其中，蕴藏着巨大

的经济价值；在数据保护的法律条款下，消费者

也有权要求获得自己的个人数据。但现实是，这

些个人消费或交易数据碎片化地、割裂地存在于

各企业内部，亟待被整合并得到充分的利用。当

年 4 月，英国政府启动了“我的数据”项目（最初

被命名为 mydata，因为和瑞典的企业重名，遂更

名为 midata），旨在以电子化的、便利的、安全的

方式，帮助消费者查询、获得并使用他们自己的商

业交易数据。

具体来说，“我的数据”项目首先建立了一个名

为“个人数据详录网”（Personal Data Inventory）的

网络平台。任意消费者只需登陆该网站，即可全面

了解各种企业、团体、组织所掌握的与己有关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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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消费数据，并可自行下载这些电子数据，进行存

储、分析和应用，当然，也可以进一步委托专业的

数据处理机构等第三方进行个人信息的管理。

1.1    九大原则：确保公众隐私与信息安全

对大数据的运用，必须首先保障消费者的信息

安全与隐私，为此，英国政府就“我的数据”项目

制定了九大实施原则
[3]

：

（1） 数据将以电子化的、可循环读取的标准

形式予以开放；

（2） 消费者能安全地获得、存储其数据；

（3）  消费者能按其所需，分析、操控、整

合、分享其数据；

（4） 努力实现跨行业术语、呈现方式、数据

分享过程的标准化；

（5） 一旦消费者提出要求，数据将以最快的

速度传送给他们；

（6） 项目首要是为消费者决策或进行某一特

定活动提供可操作、有价值的信息和数据；

（7） 参与项目的企业、团体、组织，不得设

置任何限制条款阻碍数据存储和循环利用；

（8） 参与项目的企业、团体、组织，必须努

力增强消费者的相关意识；

（9） 参与项目的企业、团体、组织，必须就

数据的采集、数据的含义、有问题向谁咨询等事

项，为消费者提供清晰的解释。

1.2    应用实例：试水电讯、金融等行业

应用 1：研究表明，有 56% 的英国移动通信

用户，实际使用的电话费和网络流量费仅占其所签

订合同的 1/3 或更少。因此，当消费者的移动通信

合同到期时，“我的数据”项目将帮助消费者从其

移动电话运营商处获得自己全部的历史账单，此

后，消费者可以将信息交给值得信任的第三方（各

类数据分析机构等）。基于第三方对这些真实的使

用数据归纳出的消费习惯，消费者可以跨越供应商

找到最优的资费选择。

应用 2：“我的数据”项目将帮助消费者把个

人名下的所有银行借记卡、信用卡、购物卡的消费

数据集合在一起，从而了解自己究竟将可支配收入

购买了哪些商品和服务。通过这些数据，消费者可

以把每周在餐厅、超市和网络上的消费分门别类，

自行分析得到更便宜的交易方式，寻找到更有利于

健康的消费选择；也可以寻求值得信任的第三方，

为自己制定更合理的日常消费模式。

上述两项应用，不仅都有利于消费者，同时，

也有利于进行数据管理的第三方企业的发展，从长

远来看，更能促进移动通信市场和金融业实现充分

竞争、创新服务。目前，英国“我的数据”项目正

在试水的行业除了电讯、金融，还包括零售业、互

联网产业、健康产业、旅游业和公共事业等。

1.3    现实意义：推动个人信息管理服务产业

由所举的两项应用来看，从事数据管理的第三

方企业有可能因“我的数据”项目而在英国得到长

足的发展。换言之，因“我的数据”项目而被公众

所使用的数据并不由英国政府浏览或应用，而是通

过消费者转介由市场来使用的 —— 第三方（包括

数据处理公司）以及个人信息管理公司等，同时，

还有一批专门创建数据应用的新工具和新技术的科

技型企业。而这些，将构成一个庞大的产业，被英

国政府总结为“个人信息管理服务产业”。

据英国商业创新技能部的报告估算，英国的

个人信息市场将于 2020 年达到 200 亿英镑
[4]

。因

此，英国政府希望通过“我的数据”项目，推动个

人信息管理服务产业的发展，从而创造就业、提振

经济。这一市场将达到：帮助个人了解其消费习惯

和消费模式，更好地调整消费选择；利用个人数据

帮助其做出信息更为完备的购买决策；综合各种来

源的个人信息和其他信息，提供信息管理服务。

2    “我的数据”项目中政府的职能  

为了协调和推动“我的数据”项目，英国政府

成立了“我的数据工作小组”，组员分别来自英国

商业创新技能部、英国信息委员会等公共部门，以

及金融、电信、零售、电子商务等重要的产业领

域。但英国政府在整个项目中，既不浏览这些商业

数据，也不处理这些数据，其职能在于协调、保障

和扶弱。

2.1    协调

政府首要是动员企业参与到“我的数据”项目

中来。为此，“我的数据工作小组”展开了大量的

协调工作，主要是通过研究向企业展示为消费者释

放数据后可能获得的收益。如英国商业创新技能

部发布的文件《“我的数据”企业资料包》
[5]

，向企

·研究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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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全面推介了“我的数据”项目之缘起、内容、

收益、执行方式等。就收益部分，该文件做了如下

概括：

（1） 收获长远的信任。将数据公开、回馈给

客户的企业，将展示其开放度和透明性，由此可缓

解消费者对企业滥用数据的担忧。数年后，任何不

对客户释放数据的企业，都将冒着被视为不值得信

任的风险。

（2） 降低数据管理成本。通过让客户参与数

据的保管，参与“我的数据”项目的企业将吸引客

户输入更多个人数据，有助于提升企业的数据量和

准确性，更了解客户的偏好，从而既能减少营销成

本，又能完善企业服务。

（3） 创新信息服务市场。“我的数据”项目将

丰富企业的市场与客户知识，使企业能更容易地开

发出新的信息服务产品，在个人信息服务市场上立

于不败之地。

经过协调，目前，已有众多企业与英国政府签

署了合作协议，如，巴克莱银行、万事达卡、汇丰

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劳埃德银行、移动运营商

Everything Everywhere、约翰·路易斯百货集团、

家悦零售集团（Home Retail Group）、苏格兰电力

公司、谷歌等。英国政府还将继续动员更多的企业

参与到“我的数据”项目中来。

2.2    保障

仅仅公开数据是不够的，什么时候公开、以

什么形式公开，才是“我的数据”项目的重点。

2012 年 7—9 月，英国政府围绕这些重点问题，进

行了项目咨询会
[6]

。咨询得到了两大核心结论，其

中之一是，应就这一项目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要

赋权给政府，根据消费者的诉求，要求数据的拥有

者（企业等）以电子化的统一格式提供相关数据。

2013 年 4 月 25 日，英国议会通过了 2013 版

的《企业管理改革法案》（Enterprise and Regulatory 
Reform Act 2013），修正的核心内容就是为“我的数

据”项目保驾护航。法案涉及“我的数据”的相关

内容为第六部分的 89 条至 91 条，基本内容可归纳

为：内阁大臣（Secretary of State）有权强制规定某些

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商以电子化的形式向顾客提供他

们所要求的个人历史交易的、消费的数据；内阁大

臣的这一权力，将首先集中应用于某些核心的商业

领域，包括能源、移动电话、现金账户和信用卡，

但也可以应用于其他领域；具体事宜由英国信息委

员会执行，内阁大臣也有权资助并指定其他人（机

构）作为执行者。上述修订条款表明，目前，“我

的数据”项目仍属于企业自愿参与的性质，但英国

政府保留了在后期引入法律的权利，强制某些产业

领域的企业将电子化的数据向个人和小企业客户

发布。

咨询会得到的另一核心结论是，政府必须做好

安全保障工作。对此，英国政府责令各方面仍旧沿

用 1998 年《数据保护法案》，但也组织了相应的

风险评估团队在做进一步的研究，其研究内容包

括：如何确认索要数据的消费者的身份，以防止

侵犯隐私；如何确保数据安全地从企业传递至消费

者；如何确保满足数据存储的要求；开发新的工

具，将消费者因误操作而遭致的数据丢失或数据外

泄的风险降到最低；一旦发生数据丢失或数据外

泄，消费者如何索赔；处理和分析数据的第三方应

扮演何种角色，政府如何管理。

2.3    扶弱

政府将保障每个人的“数据权”，尤其是那些

对科技不甚了解的、尚未能接触互联网或智能手

机的弱势消费者。特别的，政府还将保障小微企业

（雇员不足 10 人的企业）的利益。

据由英国商业创新技能部发布的《“我的数

据”2012 年回顾与咨询报告》
[7]

，对于小微企业：

第一，小微企业不负有向消费者释放个人交易或

消费数据的责任，因为对这些企业而言，可能成

本大大超过了收益，但如果有小微企业自愿参与该

项目，政府亦表示欢迎；第二，政府计划允许小微企

业享受等同于个人消费者的待遇，有权向某一供应商

索要其交易数据，亦即是企业对企业的交易数据。

3    对我国政府掘金大数据时代的启示

总之，“我的数据”项目表明，在大数据时

代，英国政府并没有止步于信息技术和设备等基础

设施建设，也没有直接干预大数据市场，而是从

中起到协调、保障和扶弱的作用。但由于大数据市

场还处于起步初期，呈割据状态的互联网使这个市

场显得纷乱无序，任何一家企业都无法将数据汇聚

起来以造福社会。英国“我的数据”项目是一次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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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政府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场出发，力促那些

直接面向个人消费者的行业向个人开放数据，其最

终目标必然是在不久的将来，促使各行业在保护个

人隐私和商业机密的前提下，逐步开放企业（私

人）数据，从而将公共数据和私人数据集聚起来，

推动大数据经济的发展。此番尝试的大幕刚刚拉

起，成效如何尚未可知，但在做法上已实现了两大

突破：一是英国政府从力促自身数据的开放走向

了力促企业数据的开放；二是个人信息管理服务

市场的提出，创新了政府推动大数据产业的切入

点。基于此，英国“我的数据”项目有诸多启示值

得我国政府加以借鉴。

3.1    引致需求：开放数据，提振经济

“未来数据将会像土地、石油和资本一样，成

为经济运行中的根本性资源。”《大数据时代》
[8]

一

书中这样描述到。大数据的“大”，并不仅体现于

其量上的巨大，更体现在它能带来庞大的价值，如

何利用大数据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发展动力是致胜大

数据时代的关键。而能够为大数据时代谋得真正红

利的，并不是信息技术与设备，而只能是源自开放

数据。

开放数据，既包括开放政府数据，也指向开放

产业（企业或私人）数据。英国政府在开放政府数

据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是“我的数据”项目

得以践行的基础，在政府得到公众信任的前提下，

产业（企业或私人）数据的开放才成为可能。而后

者的开放，真正使得碎片化的、割据状态的互联网

成为一体，这一环境更适宜于企业打破壁垒，使整

个社会通过整合数据，发现新的知识，孕育新的商

业模式，真正令大数据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反观我国，开放政府数据的工作尚未全面展

开。尽管国家统计局已经开始建立“国家数据网”

（data.stats.gov.cn）这样的国家数据公开网站，但

开放程度仍远不及世界领先国家。更大的问题是，

部分实现了数据公开的领域的数字化程度、易用性

都不高，对使用者的身份也有一定的限制。对此，

建议我国政府制定国家层面的开放数据政策；做出

更多的努力来确保企业、社会组织、大众能切实使

用公共数据，而不只是简单将数据发布；在开放政

府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或者协作

关系来引导产业界开放数据；培育开放数据和运用

开放数据以创新经济的公民意识。

3.2    公私合作：聚合数据密集型产业

“我的数据”项目更大的意义在于，明确企业

是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市场主体，英国政府仅仅是通

过搭建项目平台，来“唤醒”隐藏在各行各业的数

据资产，引导企业聚拢数据流，鼓励它们为创新大

数据经济做更多的尝试。

我国的大数据市场，更需要这类政府的引导：

一方面，我国金融、电信、工商、交通卫生等行业

已积累大量的数据资产；另一方面，我国大部分企

业在独立进行数据分析处理方面仍有欠缺。建议我

国政府在开放公共数据的基础上，第一步，可通过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以类似“我的数据”这样的项

目来构建平台，“唤醒”产业界聚拢数据流，合多

个企业之力，创新大数据市场。第二步，可先行试

水数据密集型产业。英国“我的数据”项目以金

融、能源、通信等行业为试点，而这些行业都属于

数据密集型行业，即在日常操作中，这些行业都会

产生并使用大量的数据流。此外，医疗、交通、电

子商务等亦都属此列，这些行业不仅拥有大数据，

更拥有对数据有需求的消费者。我国政府可与这些

产业内的优势企业先行互动，支持它们向消费者开

放数据，并进一步创新信息服务的内容。最终，大

数据将带动新的产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3.3    保驾护航：多方协调，安全立法

在寻找大数据红利的过程中，政府是平衡各方

利益的关键角色，需要排除许多障碍来维护平衡以

实现潜在的价值，具体包括：

（1） 孕育有利于最大化开放数据使用的潜在

价值的法律环境

英国政府在 2013 版的《企业管理改革法案》
[8]

就“我的数据”项目对哪些数据进行公开，以何种

形式公开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同时，还对仍在起

草中的《欧盟数据保护条例》保持关注，很可能会

更新英国原有的《数据保护法案》。而我国在这方

面仍属空白。

（2） 制定隐私和知识产权政策

政府可以制定清晰的规则来管理应当或者不应

当被发布的数据类型，如，应特别关注国家安全、

个人安全、隐私、法律责任、知识产权和信息保密

性等。

·研究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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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立纠错补偿机制

如，个人消费者若因操作不当而导致私密数据

外泄，应有何纠错和补偿机制来挽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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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data Project of the UK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Promotion of  Big Data Economy in China

SHI  Wen
（The Shanghai Library &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Shanghai,   Shanghai   200031） 

Abstract: Midata is a project run by the UK Government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public sector, industry and 
consumers, aiming to stimulate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promoting a new marketplace for big data. The British 
Government coordinates and guarantees implementation of the Midata. On the basis of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project, this paper gives some advice on how to promote the big data economy in China, such as, opening data 
to make big data become the engine of economy growth, gathering the data-intensive industries to boost the new 
producer services’ development, balancing the interests of all sides, making the privac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olicy, establishing the error correction and compensation system.

Key words: UK；big data；open data；big data economy

 ◇ 施  雯：英国“我的数据”项目及其对我国政府推进大数据应用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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